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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子公

司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制药”）位于广州市白云

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以下简称“交易标的”）被纳入《白云同和

片区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拟收储土地范围。光华制药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与广

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同和街道办事处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补偿协议”）。本次地块收储补偿金额为 375,244,134 元（人

民币，下同），地块达到“净地”标准等条件，可获得交地奖励约 73,323,768

元，合计约 448,567,902 元。公司及光华制药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对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土地收储事项已经本公司 2025 年第 9次战

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本公司子公司光华制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

被纳入《白云同和片区土地储备实施方案》收储范围，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召开 2025 年第 9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市土



地开发中心收储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沙太路 355 号地块的议案》。

同日，光华制药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同和街道办事处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

收储补偿协议》。根据补偿协议，本次地块纳入“三旧”改造范围内的补偿金约

为 366,618,840 元、未纳入“三旧”改造范围内的补偿金约为 8,625,294 元，收

储补偿合计金额为 375,244,134 元。地块达到“净地”标准交且在协议签订生效

后 12 个月内交地，可获得交地奖励约 73,323,768 元，上述补偿及交地奖励合计

约 448,567,902 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其他，具体为：土地收储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补偿款 375,244,134 元、奖励金

73,323,768 元。

账面值

截至 2025 年 8 月 8 日，交易标的的账面值为 5,363,871.52

元，其中土地使用权为 849,750.42 元，固定资产为

4,514,121.10 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

的溢价情况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 443,204,030.48 元。

支付安排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签订协议、注销产权后支付首

期款 8,000 万元，清拆完毕交地后支付 8,000 万元，完成出

让或供地后支付剩余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5 年 11月 27 日，公司 2025 年第 9次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关



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收储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沙太北路 355 号

地块的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收储补偿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土地收储事项属于公司战略发展与投资委员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1

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政府同和街道

办事处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

补 偿 款 375,244,134

元、奖励金73,323,768

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同和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11172990336XK

注册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2077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2077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力新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系。交

易对方为政府部门，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光华制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

产，土地面积 29,429.56 ㎡，其上建筑物包括办公楼、车间、仓库等，证载建筑

面积合计 10,530.35 ㎡。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法定情形。上述土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于 2002 年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期限

50 年，目前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23 年，土地用途为厂房用地。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

标的资产类型 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账面原值 27,921,571.85 28,268,733.75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22,599,839.17 22,929,492.30

减值准备 15,873.84 15,873.84

账面净值 5,305,858.84 5,323,367.61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仅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否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1）纳入省“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部分且在证载范围内的 26,992 ㎡面积

可享受“一口价”补偿标准，即国有土地上盖旧厂房交由政府收回的，按同地段

毛容积率 2.5 商业用途市场评估地价的 50%计算补偿款。以 2025 年 8 月 8 日为

评估基准日，依据广东南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粤”）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三旧”部分的总地价为 718,796,960 元；依

据广东国众联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

告，“三旧”部分的总地价为 747,678,400 元。以前述两份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

的地价估值平均值 733,237,680 元为参考，最终按地价估值平均值 50%计算补偿

款，金额约为 366,618,840 元。

（2）另约 2,437.56 ㎡证载面积未纳入省“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部分，以

2025 年 8 月 8 日为评估基准日，依据南粤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对土地运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收益法、对建构筑物及其它附着物运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补

偿，非“三旧”部分评估价值是 8,625,294 元。以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标的资产

的评估值为参考，最终以确定非“三旧”部分的补偿金约为 8,625,294 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地块及固定资产

定价方法 √以评估估价结果为依据定价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补偿款 375,244,134 元、奖励金

73,323,768 元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8 月 8 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
√其他，具体为：剩余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收益法、

成本法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448,567,902 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8,262.76%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广东国众联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



司、广东南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估价结果，经双方协商确定，均有公允性，未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光华制药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同和街道办事处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储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协议当事人：

甲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同和街道办事处

乙方：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收储补偿款金额：375,244,134 元

（三）交地奖励：达到“净地”标准交地的，给予乙方交地奖励 73,323,768

元，并在支付最后一期补偿款时一并支付。

（四）本协议主要内容：

1、收储土地面积及位置

根据乙方提供的房地产权属证明的记载，乙方交由甲方收储的本协议项下土

地位于白云区沙太北路 355 号，面积为 29,429.56 ㎡，其中已纳入省“三旧”

改造地块数据库部分的面积为 26,992 ㎡，未纳入省“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部

分的面积为 2,437.56 ㎡，最终收储面积以双方实际确认为准。

2、收储补偿款的支付

甲方在乙方完成本协议项下的土地、建（构）筑物、附着物的权属注销登记

后，按 80,000,000 元，给予乙方第一期补偿款；甲方在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向甲

方交付土地并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后，按 80,000,000 元，给予乙方第二期

补偿款；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土地完成出让或供地后，向乙方支付剩余补偿款。

3、土地移交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730 日内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土地移交条件向甲

方移交本协议项下土地并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



4、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付款申请义务的，应按本协议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违反本协议的，应按本协议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如

乙方拒不履行的，甲方有权向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告注销或对权属文件进

行注记。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甲方移交土地的，应按本协议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甲方系代表出让人向受让人交付土地，如乙方迟延交地造成出让人无法向受

让人按时交地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应当赔偿出让

人所有的损失。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公司及光华制药将根据实际收储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土地收储有

关政策的规定，对上述土地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本次收储损益及影响金

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为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短期内计划通过租赁仓库搬迁物资进行物流周转。本

次土地收储不涉及人员安置。

（三）土地收储完成后是否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土地收储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四）本次土地收储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土地收储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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